
广 东 省 水 利 厅

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连山县永丰河（二期）治理工程

初步设计报告合规性审查的意见

清远市水利局：

你局报来的连山县永丰河（二期）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及

有关材料收悉。我厅委托技术支撑单位对该项目初步设计报告进

行了合规性审查，现将审查意见发送你局。

请你局督促建设单位在中小河流治理中深入贯彻落实“防灾

减灾、河畅岸固、自然生态、安全经济、长效管护”的理念，按

照合规性审查意见的要求，修改完善工程初步设计报告：1. 补

充历史洪痕调查。根据防护对象情况，分河段分区域复核防洪标

准。2. 遵循生态治河理念调整优化设计方案，尽量维持河流天

然形态。复核护岸范围，根据防冲要求优化护岸措施，优先采用

生态型护岸。分析全河段清淤的必要性，复核优化清淤范围及断

面设计，依法依规提出清淤料处置方案。查清跨河涉河建筑物对

行洪的影响，提出针对性处理方案或建议。3. 注意与新农村建

设、乡村旅游相结合，建设景观节点和亮点，并将万里碧道建设

理念融入中小河流治理。4. 复核工程设计概算，合理控制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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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。

请你局严格按照《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加强我省中小河流治理

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的意见》《广东省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设计指南

（试行）》《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全面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设计

质量的通知》及 2017年颁布实施的广东省水利水电工程概预算

定额组织审批，并及时将项目审批文件报送我厅治河办备案。

附件：连山县永丰河（二期）治理工程项目审查表

广东省水利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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